臺灣心理劇學刊－作者自行檢查表
	投稿作者
	

	論文題目
	

	確認完成
	□ _______作者本人是否已完成確認、已全數修改，並確認完畢        回覆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

	編號
	檢查項目
	作者檢核
	檢核意見

	一
	基本格式

	1-1
	若審查期間更正論文題目，請完成提交「基本資料表」、「中/英文著作權授權書」、「論文全文」、「作者」共四個檔案。接獲接受刊登通知後，請繳交刊登費500元，並提交「匯款證明」。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1-2
	最終版本稿件全文字數(包含摘要、文獻與圖表)：中文以25,000字為上限，英文以12,000字為上限。內含中文摘要字數500字以內，英文摘要字數限150-250字以內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1-3
	整體中文文稿一律採用12號新細明體，英文文稿一律為12號Times New Roman。正文中所有英數部分皆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中文文稿之標點符號皆為全形（包括括號），英文標點符號則為半形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1-4
	論文題目、作者姓名與任職單位(至多一個任職單位)之正確性。稿件一位作者置中呈現，多位作者則以版面整齊等分散為主。作者任職單位標示於作者下方。若多位作者來自同一任職單位，則置中呈現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1-5
	首頁中通訊作者之適切性與正確性，若有感謝詞或計畫補助說明，請務必註明，並確認該內容。通訊作者務必標註中文姓名，其他通訊地址及E-mail，請擇一或多項標註，結尾不標示句號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
	編號
	檢查項目
	作者檢核
	檢核意見

	二
	摘要頁

	2-1
	中、英文摘要內文第一行向左對齊，不縮排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2-2
	中文關鍵詞與摘要內文之間須空一行，粗體，依字首筆畫排列，總數不超過五個。每個詞之間請標註頓號「、」隔開，結束請標示句號「。」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2-3
	英文摘要題目除冠詞、介系詞外第一字母均需大寫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2-4
	英文關鍵詞與摘要內文之間須空一行，斜體，並依字母順序排列，總數不超過5個。每個詞之間請標註半形逗號「,」結束請標示半形句號「.」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
	編號
	檢查項目
	作者檢核
	檢核意見

	三
	正文

	3-1
	1.第一級標題為「緒論」、「研究方法」、「研究結果」、討論與建議」，置中，16號字。

2.其後應依序以：一、（一）、1、（1）、a、（a）等標示作為標題，並依此類推，向左對齊。
3.第一級到第二級標題（14號字）請使用粗體，且內文須開新段落撰寫。
4.第三級以後的標題不須加粗體，皆為12號字。標題結束後加句點，且內文須接續在標題後書寫，以形成完整段落。
5.第三級標題開始須內縮2字元，第四級標題內縮4字元，以此類推。範例可參照APA第七版或學刊撰寫體例。
6.標題後方無須冒號，上下不用空行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	

	3-2
	正文內有逐條列點說明之必要，列點層次依序為（1）、（a）。若列點說明獨立成段，各點之第一行開頭處向內縮2字元，第二行以後向左對齊。
非標題之正文左右對齊。
	
	

	3-3
	正文中所使用符號應以全形為主。但若與科學計算相關之符號，如「>」、「<」、「=」、「+」、「-」、「~」等皆應使用半形，並且前後皆須空一格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3-4
	正文中若包含逐字稿，字型使用標楷體，且須以「」含括。若逐字稿內容自成段落，則段首、段尾皆須向內縮2字元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3-5
	正文中除希臘字母與統計縮寫符號外，一律使用斜體。標示樣本數的表示方式為大寫斜體N，或小寫斜體n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3-6
	1.圖、表上方應以阿拉伯數字書明順序及標題，標題格式為靠左對齊，標號依序為圖1、圖2及表1、表2等。圖表的標號及名稱應分兩列放置。中文圖表的標號無須加粗，但名稱須為粗體；英文圖表則為標號加粗，名稱不使用粗體。例如：
圖1                      
研究架構圖
2. 圖表註：與圖表之左邊界切齊。可列在圖、表之下方，每註另起一行，按編號順序排列、10號字。中文常使用的註記文字為「註：」（粗體）。內文第二行無須縮排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3-7
	若圖表中有標註符號，如「*」、「**」等，以凸排方式在表下呈列「** p < .01; *** p < .001」。若需額外註解說明，再以凸排方式在表下說明「註：……」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3-8
	正文中引用文獻時，對於作者人數之要求，皆以符合規定，例如引用文獻具有多名作者時之連結符號、引用作者為1-2人時皆需列出、作者為3人以上時，第一次引用即可簡化列出。第一作者姓名加「等人」(“et al.”)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3-9
	正文中若引用翻譯書，請標示出翻譯書與原著出版之年分，年份中間以半形/隔開；發行年代較早者需置於前方；如（陳靜如譯，1998/2002）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
	編號
	檢查項目
	作者檢核
	檢核意見

	四
	參考文獻

	4-1
	所有文獻皆須列出年代，並盡量附上DOI。請以 URL（網址）列出DOI，如： https://doi.org/數位識別碼 方式呈現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4-2
	已確認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，必須全部列舉在此，且不得列出未引用之文獻。請務必注意引用文獻之年代、姓名、篇名之正確性，以及正文與後面所列參考文獻之前後一致性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4-3
	中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順序排列，英文文獻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4-4
	每篇文獻第一行請向左對齊，第二行以後中文文獻請內縮兩個中文字；英文文獻請內縮4個字母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	

	4-5
	文獻依其不同型態，參考本刊撰寫體例與APA格式呈現該參考文獻資料，並確認所引用之價值與意義。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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